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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樂渢文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43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edu_pe.1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230498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教署原函、法務部函文、表揚實施計畫、第1-24屆表揚名冊、加強犯罪被害人

保護方案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各1份 (26508067_1123049882_1_ATTACH1.
pdf、26508067_1123049882_1_ATTACH2.pdf、26508067_1123049882_1_ATTACH3.
pdf、26508067_1123049882_1_ATTACH4.pdf、26508067_1123049882_1_ATTACH5.
pdf、26508067_1123049882_1_ATTACH6.pdf)

主旨：函轉「112年法務部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

士及團體實施計畫」1份，如有符合說明類別之推薦名

單，請於112年6月14日（星期三）前免備文逕送本局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5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1005352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依旨揭計畫第4點表揚類別「人口販運被害暨其他被害人

服務」，及「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」肆、「預定達成

目標及具體措施」其中「八、推動修復式正義」及「九、

強化從業人員專業知能，加強被害預防宣導」推薦適合參

與人員至多1名。

三、推薦單位需於推薦表「推薦（機關）單位」欄位加蓋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敦化國小 1120608

*QNAA112600449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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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，並將推薦資料於限期內免備文逕送本局，電子檔亦請

併同寄送至edu_pe.12@gov.taipei信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
公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
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
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財團法人天主
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

副本：

99


